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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
实施方案编制指南（试行）

为推动和指导我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工

作的顺利开展，制定本指南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

实施方案的编制应突出自身特点，具有创新性，坚持因地制

宜、科学有序、量力而行、广泛参与的原则。

一、社区情况概述

（一）实施主体基本情况

社区地理位置、四至范围、面积、构成情况（包括区内

居住小区数量、公共建筑数量、户数、常住人口数、户籍人

口数、居民住宅建筑面积、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数量、农

作物种植面积和畜禽饲养情况等）、所属街道办事处/乡镇政

府。社区基础设施条件（包括学校、医院、商业、公园、村

庄供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等）、与周边基础设施（包括道

路、公交等）的衔接等内容。

（二）组织管理相关情况

示范建设单位（社区居民委员会/村民委员会），参与机

构（物业公司、业主委员会、村镇集体企业、规划咨询机构、

科研机构、非政府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等社会机构），及工

作机制建立情况。

（三）已有工作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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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在可再生能源利用、节能改造、循环经济、资源综

合利用等方面试点示范建设情况或已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。

社区获得荣誉情况，包括环境友好型社区（绿色社区）、美

丽社区、美丽村庄、文明村镇等。

二、建设可行性分析

（一）现状评估

社区可参照《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社区示范建设

评价指标体系》（以下简称“评价指标体系”，见附件2-1），

从碳排放水平（以2020年度为基准年）、建筑、交通、能源

等方面对社区现状进行评估，找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提出

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建设的思路和意向。

（二）可行性分析

估算社区碳排放下降潜力，对比评价指标体系中“社区

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”等主要指标，评估目标的可达性。再

从示范建设工作的组织管理、技术支持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分

析工作完成的可行性。

三、总体目标

参照评价指标体系和《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指南》（发改

办气候〔2015〕362 号）相关指标要求，结合社区实际情况

和发展特点，提出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的总体

目标及预计取得降碳效果。

四、主要任务和进度安排

依据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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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创建工作的主要任务，具体到开展的活动和工程项目，并

进行详细说明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周期一般

为 2年，进度安排可参考下表编制。

表 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进度表

主要任务 2021.12 2022.01 …… 2023.11

任务 1

活动 1

活动 2

工程项目1

工程项目2

任务 2
活动 3

工程项目3

……

五、保障措施

主要从组织管理、资金保障、进度把控等方面进行阐述。

附件：2-1.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社区试点建设评

价指标体系

附录：2-1.城市既有社区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

建设评价指标体系

2-2.农村社区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

评价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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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社区试点建设

评价指标体系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标体系适用于天津市行政辖区内城市既有社区、农

村社区低碳发展水平评估和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建

设成效评价。

二、评价内容

本指标体系评价内容分为必评项目和选评项目两类。评

价指标和评分细则按照不同类型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

区建设特点分别制定，从社区碳排放水平、建筑、交通、能

源、资源利用、碳排放管理、低碳生活等方面进行评价，详

见附录 2-1 和附录 2-2。

三、评价结果及应用

评价累计得分为必评项目和选评项目得分之和，其中必

评项目需要逐条进行评价计分，满分 100 分；选评项目仅对

加分项进行评价计分，满分 30 分。

评价累计得分超过 60 分，说明社区具备低碳（近零碳

排放）示范社区建设的工作基础，建议通过示范建设申报评

审。评价累计得分超过 80 分，建议通过区生态环境局验收，

授予区级“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”称号。评价累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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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超过 90 分，建议由区生态环境局推荐参加市级低碳（近

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评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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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-1

城市既有社区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

建设评价指标体系

一、必评项目，逐项评价，满分 100 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（一）

碳排放水平

1.社区二氧化

碳排放下降率
10

社区二氧化碳排放比照创建前基准年下降率

≥10%，得 10 分；比例<10%，得分不高于 9
分；无量化计算结果的，不得分。

（二）

建筑方面

2.新建建筑绿

色建筑达标率
5

新建建筑绿色建筑达标率=100%，得 5 分；

比例<100%，不得分。

3.既有居住建

筑节能改造面

积比例

5
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比例≥50%，得 5
分；比例≥30%，得分不高于 4分；比例<30%，

得分不高于 3 分。

4.既有公共建

筑节能改造面

积比例

5
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比例≥50%，得 5
分；比例≥20%，得分不高于 4分；比例<20%，

得分不高于 3 分。

（三）

交通方面

5.公交站点 500
米覆盖率

5
小区主要出入口与公交站点距离≤500 米，1
个小区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6.公共自行车

租赁（停放）点
5

小区主要出入口有规范的公共自行车租赁

（停放）点，1 个小区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7.电动车公共

充电站
5

社区内有公共电动车充电站，1 处得 1 分，

最高得 5 分。

（四）

能源方面

8.公共区域节

能照明比例
5

社区公共区域照明 100%使用节能灯具且

100%采取节能管理措施的，得 5 分；比例

<10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9.供热分户计

量率
5

供热分户计量率≥30%，得 5 分；比例<30%，

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10.可再生能源

利用项目
5

太阳能、风能利用项目数量，1 项得 1 分，

最高得 5 分。

（五）

资源利用

11.非传统水源

利用项目
5

非传统水源利用项目数量，1 项得 1 分，最

高得 5 分。

12.生活垃圾分

类收集率
5

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=100%，得 5 分，比例

<100%，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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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社区旧物回

收利用设施
5

社区内有旧物回收利用设施且正常使用的，1
处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（六）

碳排放管理

14.碳排放统计

核算
5

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，依据工作效果评

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未开展，不得分。

15.碳排放管理

制度
5

建立碳排放管理制度，依据制度建设内容和

执行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无管理制度，

不得分。

16.碳排放档案

管理
5

社区碳排放相关工作档案管理，依据档案齐

备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无档案管理，不

得分。

（七）

低碳生活

17.低碳宣传教

育活动
5

每年低碳宣传教育活动数量，1 次得 1 分，

最高得 5 分。

18.低碳文化宣

传设施
5

低碳文化宣传设施数量，1 处得 1 分，最高

得 5 分。

19.低碳生活指

南
5

编制并发布低碳生活指南，按照指南内容和

执行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无指南，不得

分。

必评项目得分小计

二、选评项目，只评价加分项，满分 30 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（一）

规划布局
1.社区绿化率 2

社区绿化率≥35%，得 2 分；比例≥30%，

得 1 分。

（二）

建筑方面

2.新建建筑绿

色建筑二星级

及以上项目

2
新建建筑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项目数量，1
项得 1 分，最高得 2 分。

（三）

交通方面

3.社区公共服

务新能源汽车

占比

2
社区公共服务新能源汽车占比≥30%，得 2
分；比例≥10%，得 1分。

（四）

能源方面

4.社区可再生

能源替代率
2

社区可再生能源替代率≥1%，得 2分；比例

≥0.5%，得 1 分。

（五）

资源利用

5.社区雨水收

集利用设施容

量

2
社区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容量≥5000m3，得 2
分；数值≥3000m3，得 1分。

（六）

碳排放管理

6.碳排放信息

管理系统
2

建立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，依据系统建设内

容和运行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2 分；无管理系

统，不得分。

（七）

低碳生活

7.节电器具普

及率
2

节电器具普及率≥60%，得 2 分；比例≥40%，

得 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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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节水器具普

及率
2

节水器具普及率≥90%，得 2 分；比例≥80%，

得 1 分。

9.低碳家庭创

建活动
2

开展低碳家庭创建活动，依据活动效果评分，

最高得 2 分；未开展，不得分。

10.社区生活信

息智能化服务

平台

2

建立出行、安全、旧物处置等生活信息电子

化智能服务平台，依据平台建设内容和运行

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2 分；无服务平台，不得

分。

（八）

创新活动

11.因地制宜开

展低碳创新探

索

10 根据创新活动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

选评项目得分小计

评价累计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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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-2

农村社区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社区

建设评价指标体系

一、必评项目，逐项评价，满分 100 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（一）

碳排放水平

1.社区二氧化

碳排放下降率
10

社区二氧化碳排放比照创建前基准年下降率

≥8%，得 10 分；比例<8%，得分不高于 9
分；无量化计算结果的，不得分。

（二）

规划布局

2.村庄规划 5
编制村庄规划，依据规划内容和执行情况评

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无村庄规划，不得分。

3.畜禽养殖区

和居民生活区

分离

5
畜禽养殖区和居民生活区分离，得 5 分，未

分离不得分。

（三）

建筑方面

4.新建农房节

能达标率
5

新建农房节能达标率≥50%，得 5 分；比例

<5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5.既有农房节

能改造率
5

既有农房节能改造率≥50%，得 5 分；比例

<5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（四）

交通方面

6.公交通达 5
到达社区公交线路数量，1 条得 1 分，最高

得 5 分。

7.清洁能源和

新能源汽车
5

社区公共服务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数量，1
辆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（五）

能源方面

8.太阳能热水

普及率
5

太阳能热水普及率≥80%，得 5 分；比例

<8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9.清洁取暖率 5
社区清洁取暖率=100%，得 5分；比例<100%，

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（六）

资源利用

10.农作物秸秆

综合利用率
5
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=100%，得 5 分；比

例<10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11.畜禽粪污资

源化利用率
5

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≥60%，得 5 分；比例

<6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（七）

碳排放管理

12.碳排放统计

核算
5

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，依据工作效果评

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未开展，不得分。

13.碳排放档案

管理
5

社区碳排放相关工作档案管理，依据档案齐

备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无档案管理，不

得分。

（八）

低碳生活

14.低碳宣传教

育活动
5

每年低碳宣传教育活动数量，1 次得 1 分，

最高得 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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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低碳文化宣

传设施
5

低碳文化宣传设施数量，1 处得 1 分，最高

得 5 分。

16.低碳生活指

南
5

编制并发布低碳生活指南，按照指南内容和

执行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5 分；无指南，不得

分。

（九）

环境卫生

17.生活垃圾无

害化处理率
5
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=100%，得 5 分；比

例<10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18.卫生厕所覆

盖率
5

卫生厕所覆盖率=100%，得 5分；比例<100%，

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19.污水处理设

施覆盖率
5

卫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=10%，得 5 分；比例

<100%，得分不高于 4 分。

必评项目得分小计

二、选评项目，只评价加分项，满分 30 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（一）

交通方面

1.电动车公共

充电站
3

社区内有公共电动车充电站，1 处得 1 分，

最高得 3 分。

（二）

能源方面

2.可再生能源

利用项目
5

除太阳能热水以外的其他项目，1 项得 1分，

最高得 5 分。

（三）

资源利用

3.农田残膜回

收率
3

农田残膜回收率=100%，得 3分；比例<100%，

得分不高于 2 分。

（四）

碳排放管理

4.碳排放管理

制度
3

建立碳排放管理制度，依据制度建设内容和

执行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3 分；无管理制度，

不得分。

（五）

低碳生活

5.清洁炉灶普

及率
3

清洁炉灶普及率≥50%，得 3 分；比例<50%，

得分不高于 2 分。

6.低碳生活示

范评比
3

开展低碳生活示范评比活动，依据活动效果

评分，最高得 3 分；未开展，不得分。

（六）

创新活动

7.因地制宜开

展低碳创新探

索

10 根据创新活动情况评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

选评项目得分小计

评价累计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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